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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陳翊杰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743
傳真：(02)29668144
電子信箱：AQ768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施字第11425452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E3F9JR）

主旨：有關本轄建築工程112重建字第222號建造執照之承造人、

承造人負責人及專任工程人員違反營造業法處分確定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114年12月16日府都建施字第1140360517號

裁處書、114年12月16日府都建施字第1140360518號裁處書

及114年12月16日府都建施字第1140360520號裁處書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工程前於114年1月6日因施工不慎至鄰房傾倒，續經本

局依114年5月5日新北工施字第1140856092號函及營造業法

將相關違失人員移請桃園市政府卓處在案，今經桃園市政

府函送上開裁決書，按其處分如下：

(一)璿灃營造有限公司：按營造業法第26條及56條規定處停

業1年。

(二)璿灃營造有限公司專任工程人員，黃國泰：按營造業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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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條及61條規定處停業2年。

(三)璿灃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，曾基政：按營造業法第37條

及59條規定處罰鍰新臺幣50萬元。

三、隨函檢送上開裁決書及其附件供參，倘上開營造業或其專

任工程人員已承攬貴機關所主辦之工程，敬請依權責辦理

變更及相關程序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及新北市各區公所(除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外)、新北市政
府新建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採購處、新北市政府違章建
築拆除大隊

副本：

93


